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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第四種產業專用區
土地標租案 投資契約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
為「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第四種產業專用區土地標租案」（以下簡稱本案），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以下簡稱甲方）依據「新市鎮開發條例及其施行細則」、「新市鎮土地標售標租辦法」、「新市鎮土地標售標租投資計畫審查準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標租作業。甲乙雙方同意，由甲方出租本案土地並設定地上權予乙方，由乙方投資開發及營運本產業專用區，雙方同意以下之條款：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
第1章 [bookmark: _Toc197343971][bookmark: _Toc213427744]總則
1.1 [bookmark: _Toc197343972][bookmark: _Toc213427745]契約範圍及文件
[bookmark: _Toc269403704]1.1.1  契約範圍
依據本契約之規定，由甲方出租土地並設定地上權提供本案土地予乙方興建及營運營運，乙方於本契約關係消滅後，將土地返還並須依甲方要求回復原狀及地上建築物移轉所有權予甲方或其指定之人。
[bookmark: _Toc269403705]1.1.2  契約文件包括如下：
1. 本契約本文。
2. 本契約之附件。
3. 地上權契約。
4. 乙方之發起人投標參加本案投標於評選程序中所為之澄清、說明以及審查評選委員會之結論。
5. 決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6. 招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7. 投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8. 乙方依據本契約所應交付並經甲方審查同意之文件。
9. 經甲方審查通過之投資執行計畫書及其變更或補充。
1.1.3  第1.1.2條之契約文件，包括以書面、錄音、錄影、照相、微縮、電子數位資料或樣品等方式呈現之原件或複製品。


1.2 [bookmark: _Toc197343973][bookmark: _Toc213427746]	契約文件效力
[bookmark: _Toc269403707]1.2.1  本契約文件之條款均有同等效力，並得互為補充、解釋，其適用之優先順序，除本條規定外，同本契約第1.1.2條各款之排列順序：
1. 契約條款優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文件所附記之條款。但附記之條款有特別聲明者，不在此限。
2. 招標文件之內容優於投標文件之內容。但投標文件之內容經甲方審定優於招標文件之內容者，不在此限。招標文件如允許乙方之發起人於投標文件內特別聲明，並經甲方於審標時接受者，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準。
3. 文件經甲方審查同意之日期較新者，優於審查同意日期較舊者。
4. 大比例尺圖者優於小比例尺圖者。
5. 決標紀錄之內容優於開標或議價紀錄之內容。
[bookmark: _Toc269403709]1.2.2  如本契約各項文件或條款間有意義不明、牴觸、矛盾、錯誤或遺漏情形，致本契約履行義務或規定內容發生爭議時，甲、乙雙方同意依本契約第十七五章規定處理之。
[bookmark: _Toc269403710]1.2.3  本契約及其相關文件之解釋均應以中文為準，且本契約所稱申請、報告、同意、指示、核准、通知、解釋及其他類似行為所為之意思表示，均應以中文書面為之。書面之遞交，得以面交簽收、郵寄或傳真至雙方預為約定之人員或處所。
[bookmark: _Toc269403712]1.2.4  行政行為之拘束性
乙方應受新北市自治法規及依法令所為之行政處分與其他公法上行政行為所拘束，且不得以其已履行本契約規定為由，拒絕遵從之。
1.3 [bookmark: _Toc197343974][bookmark: _Toc213427747]名詞定義
本契約所用名詞，其定義如下：
1. 本契約：指「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第四種產業專用區土地標租案投資契約」。
2. 本案：指「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第四種產業專用區土地標租案」。
3. 本基地：本案甲方出租並提供乙方設定地上權之土地。清冊資料如下：














	
	

	
	
	

	
	

	
	
	
	
	
	
	

	
	
	
	
	
	
	

	
	
	
	
	
	
	

	
	
	
	
	
	
	

	
	
	
	
	
	
	

	
	
	
	
	
	
	

	
	
	
	



4. 設定地上權契約：指甲方與乙方所簽訂之「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第四種產業專用區土地標租案設定地上權契約」。
5. 融資機構：指對於本案之興建、營運及開發等提供財務上之借貸、保證、信用或其他形式之授信與乙方，有助乙方履行本契約之國內外銀行、信用合作社或保險公司。
6. 金融機構：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得辦理本票、支票或定期存單之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7. 智慧財產權：指為本案開發投資、興建與營運而取得之受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或其他國內外智慧財產權有關法令或其他法令保護之（包括但不限於）專利、商標、著作權、網域名稱、圖說、文件、契約、標幟、技術、資料或商業機密，以及投標人已投入相當程度之努力、勞力、時間、金錢，於市場上具有實際或潛在經濟價值之成果。依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或其他國內外法令所保護之（包括但不限於）權利、圖說、標幟、技術、樣式、設計或其他資料等。
8. 契約期間：指自簽訂本契約之日起至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滿之日止（地上權存續期間自地上權設定登記之日起算30年）。
9. 投資執行計畫書：指乙方於審查評選階段提出之投資計畫書，應於本契約簽訂後90日內，依據審查評選委員綜合評選會結論及甲方修正意見所提出之修正計畫書，經甲方審查同意後，作為乙方興建營運之依據。
10. 營運資產：指乙方及其承包商、供應商、分包商、承租人、受託經營管理人以及其他營運協力廠商/協力人員為履行本案興建營運所必要之資產。
11. 協力廠商/協力人員：係指於投標階段或契約履行期間，與乙方簽訂時共同簽署合作同意書，並承諾自參與競標投標之日起至投標廠商乙方得全案履約完成止，遵守本案契約規定之廠商或人員。
12. 工程建造成本：指乙方為興建本案所支出之一切興建成本及費用。
13. 同意：係指乙方辦理前須檢附相關文件以書面方式通知甲方，並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
1.4 [bookmark: _Toc17189001][bookmark: _Toc17189002][bookmark: _Toc18855807][bookmark: _Toc18863228][bookmark: _Toc18863608][bookmark: _Toc18970599][bookmark: _Toc18971056][bookmark: _Toc18971241][bookmark: _Toc18971418][bookmark: _Toc18971534][bookmark: _Toc18971650][bookmark: _Toc18971766][bookmark: _Toc18971882][bookmark: _Toc213427748][bookmark: _Toc197343975]契約解釋原則
[bookmark: _Toc269403715]1.4.1  本契約各條款之效力悉以其內容規定為準，各條款之標題不影響其內容之意義、解釋或規定。
[bookmark: _Toc269403716]1.4.2  本契約文件所載之日期，除另有規定者外，均依日曆天計算，並適用民法有關期間及期日之規定。
1.5 [bookmark: _Toc213427749]契約權利義務之繼受
[bookmark: _Toc197343976]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本契約對於訂約雙方當事人及其繼受人均有相同拘束力。
第2章 [bookmark: _Toc213427750]
許可權限及契約期間及租賃標的
2.1 [bookmark: _Toc197343977][bookmark: _Toc213427751]許可權限
乙方於契約期間內，享有在本基地範圍內，依據本契約興建及營運本案之權限。 
2.2 [bookmark: _Toc197343978][bookmark: _Toc213427752]契約期間
2.1.1	本契約期間自本契約簽訂之日起算，至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滿之日止。
2.1.2  前項地上權存續期間自地上權設定登記之日起算30年(起訖日以土地登記簿記載為準)。如本契約提前終止，則設定地上權契約亦隨同終止。
2.1.3  契約期間自本契約簽訂之日起算，至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滿之日止(地上權存續期間自地上權設定登記之日起算30年，起訖日以土地登記簿記載為準)，乙方應於地上權設定登記日起3年內申報開工，且應於地上權設定登記日起5年內依法取得全部建物之使用執照。應於地上權設定登記日起5年內依法取得全部建物之使用執照。
2.3 [bookmark: _Toc213427753][bookmark: _Toc213427754][bookmark: _Toc213427755][bookmark: _Toc213427756][bookmark: _Toc213427757][bookmark: _Toc503695157][bookmark: _Toc503695457][bookmark: _Toc197343979][bookmark: _Toc213427758]租賃標的許可範圍
[bookmark: _Toc269403725]2.23.1	本案租賃標的如下表所示（土地實際面積，以訂立本契約當時地政機關之土地登記簿所記載為準）。
	編號
	行政
區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管理者

	1
	林口區
	力行段
	1297
	3,806.82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2
	
	
	1298
	1,977.49
	
	

	3
	
	
	1299
	2,955.30
	
	

	4
	
	
	1297-1
	694.32
	
	

	5
	
	
	1298-1
	1,732.41
	
	

	6
	
	
	1299-2
	2,267.78
	
	

	合計
	13,434.12
	
	


2.2.2  乙方於契約期間內取得本基地之興建營運權利，乙方應於契約期間內，依都市計畫、新市鎮開發條例相關法令規範、本契約規定及經甲方審查同意之投資執行計畫書為興建營運。
2.32.32	乙方應於地上權契約本契約簽訂後90日內，依據審查評選委員綜合評選會結論及甲方修正意見提出投資執行計畫書，並經甲方審查同意後，作為乙方興建營運之依據，嗣後有修正亦同。甲方應於收受乙方之投資執行計畫書之日起60日內確答是否同意，否則逾期者即視為同意。
2.32.43	乙方應於契約期間內辦理本基地之開發（以實際測量與分割面積為準），面積及位置簡圖如本契約附件第2.23.1條3所載。本基地之面積如因配合都市計畫或實際執行需要，辦理地籍分割或合併而有變更，雙方以換文方式辦理。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及租金之數額不因面積變更而變動。	Comment by 黃品瑜律師: 租金是否變動？
2.4 [bookmark: _Toc500168115][bookmark: _Toc500168116][bookmark: _Toc500168117][bookmark: _Toc500168118][bookmark: _Toc500168119][bookmark: _Toc500168120][bookmark: _Toc197343980][bookmark: _Toc213427759]許可權限處分開發及營運權利之限制與例外
2.34.1	乙方依本契約所取得之開發及營運權利許可權限，除本契約另有規定，並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外，不得轉讓、設定負擔、辦理信託或為其他處分。
2.34.2	乙方如確有無法繼續執行本案之情形時（包括但不限於破產、解散、清算等），經乙方如經取得第三人書面承諾繼受本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並願一併受讓地上權及建物所有權之全部，且經甲方事前審查同意者，乙方得將本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地上權及建物所有權全部移轉予該第三人，。惟轉讓後之地上權及建物所有權之總登記人數且該第三人僅限於一人單一股份有限公司。
2.34.3	乙方不得將本基地及建物提供乙方以外之第三人為建築使用。但經甲方同意後，乙方得將本案建物以分租供他人使用，使用期間不得超過契約期間。
2.3.4  乙方未完成建設前，不得以一部或全部轉租或設定負擔。違反者，其轉售、轉租或設定負擔之契約無效，且依本契約第十三章違約情事辦理。
第3章 [bookmark: _Toc270420747][bookmark: _Toc270423631][bookmark: _Toc270420748][bookmark: _Toc270423632][bookmark: _Toc270420749][bookmark: _Toc270423633][bookmark: _Toc270420750][bookmark: _Toc270423634][bookmark: _Toc270420751][bookmark: _Toc270423635][bookmark: _Toc270420752][bookmark: _Toc270423636][bookmark: _Toc270420753][bookmark: _Toc270423637][bookmark: _Toc270420754][bookmark: _Toc270423638][bookmark: _Toc270420755][bookmark: _Toc270423639][bookmark: _Toc270420756][bookmark: _Toc270423640][bookmark: _Toc270420757][bookmark: _Toc270423641][bookmark: _Toc270420758][bookmark: _Toc270423642][bookmark: _Toc270420759][bookmark: _Toc270423643][bookmark: _Toc197343981][bookmark: _Toc213427760]
工作範圍
3.1 [bookmark: _Toc197343982][bookmark: _Toc213427761]甲方工作範圍
甲方依本契約規定之時程，將本基地現況交付予乙方使用。
3.2 [bookmark: _Toc197343983][bookmark: _Toc213427762]乙方工作範圍
本案之興建及營運均為乙方之工作範圍，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工作或工程：
1. 本基地之規劃、設計、興建工程、取得相關執照及許可。
2. 負責辦理本案之營運經營，並對相關之建物及設備進行適當之維修、保養、更新及增置。
3.3 [bookmark: _Toc213427763][bookmark: _Toc197343984][bookmark: _Toc213427764]工作範圍變更
如因甲方政策變更或公共利益或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原因必須變更乙方工作範圍時，乙方應配合為之。但甲、乙雙方應就變更後之權利義務及補償事宜進行協議，如協議不成，則依本契約第十七五章處理。
第4章 [bookmark: _Toc197343986][bookmark: _Toc213427765]
聲明與承諾
4.1 [bookmark: _Toc197343987][bookmark: _Toc213427766]雙方共同聲明   
[bookmark: _Toc269403736]4.1.1	甲、乙雙方共同聲明，為使本案之興建營運順利成功，願以合作、誠信、公平及合理之原則履行本契約。
[bookmark: _Toc269403737]4.1.2	甲、乙雙方共同聲明，儘可能以協調方式解決各種爭議，以避免爭訟。
4.2 [bookmark: _Toc197343988][bookmark: _Toc213427767]甲方之聲明
[bookmark: _Toc269403739]4.2.1	甲方有權簽署本契約及履行本契約所定之一切義務。
[bookmark: _Toc269403740]4.2.2	本契約之簽署及履行並未構成甲方違反法令或甲方與第三人間現存契約之違約情事。
4.3 [bookmark: _Toc197343989][bookmark: _Toc213427768]乙方之聲明
4.4 [bookmark: _Toc269403742]乙方業經董事會及股東會特別決議合法授權並簽署本契約。乙方業經董事會合法決議，並授權代表人◎◎◎簽署本契約(詳附件4.3.1董事會議事錄影本)，並同意概括承受(擔) ◎◎◎投標公司於本案投標及評選階段所有權利義務，並聲明其因執行本案所提送之文件皆為真實。
4.4.1 [bookmark: _Toc269403743]本契約之簽署及履行並未構成乙方違反法令或乙方與第三人間現存契約之違約情事。
4.4.2 本契約之簽署及履行並未構成乙方違反法令或乙方與第三人間現存契約之違約情事。
4.4.3 [bookmark: _Toc269403744]本契約簽訂時，乙方並無任何違法情事或重大司法程序、行政程序或其他訴訟繫屬情事，以致如受不利裁判時對其興建、營運本案或財務狀況有重大不利之影響。
4.5 [bookmark: _Toc197343990][bookmark: _Toc213427769]甲方之承諾
4.4.1  甲方依現況承諾交付本基地用地予乙方使用。若交付之土地在交付當時存在有任何權利瑕疵，由甲方負責排除之。
4.4.2  本基地內若有符合「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規範之樹木，甲方承諾協助乙方依法令辦理其移植、保育及其他相關處理方式，但費用由乙方負擔。
4.6 [bookmark: _Toc197343991][bookmark: _Toc213427770]乙方之承諾
4.6.1 [bookmark: _Toc269403748]乙方承諾依本契約興建營運所使用、之所有之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有形、無形財產均以合法方式取得使用權或所有權。如因上述智慧財產權及財產之使用，致第三人對甲方或甲方授權使用之人提出索賠或追訴時，乙方應負擔一切相關費用並賠償甲方之損害。乙方應於本契約期間屆滿時或於本契約終止時依本契約第十一章規定將本案涉及之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有形、無形財產移轉與甲方或其指定之人。 
4.6.2 [bookmark: _Toc269403749]除本契約另有規定或可歸責甲方之事由外，乙方承諾乙方與其代理人、受僱人、受任人、承包商、協力廠商/協力人員或任何第三人間因興建及營運所生之權利義務，應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涉。乙方並應使甲方免於上述事項之任何追索、求償或涉訟，如致甲方受損，乙方應負擔一切相關費用並賠償甲方之損害。
4.6.3 [bookmark: _Toc269403751]乙方已充分瞭解本基地之實況及所有可能影響本案執行之現有及預期情況等事項，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不得以本案之性質及本基地位置與當地一般狀況及其他可能影響本契約、履行本案以其與有關成本費用等一切任何已知或可得預料之任何情事或其他任何事故、風險或錯誤等為藉口，向甲方提出索賠請求，或其他任何主張。
4.6.4 [bookmark: _Toc269403752]乙方同意除本契約或附件另有規定外，應自行負責一切設計、興建及營運之責任，並負擔其所生之一切成本、規費、稅捐及其他有關之費用，並承擔全部可預期及不可預期之風險，且不得以上開因素向甲方要求任何補償或主張任何權益。
4.6.5 [bookmark: _Toc269403754]乙方承諾於契約期間內所有與本案相關之文件，包括但不限於承攬契約、供應契約、租賃契約、委託經營契約、保單、融資契約、股東間之規約定、乙方與其他第三人間之規約定，其內容均不得違反本契約之約定。
4.6.6 [bookmark: _Toc269403756]乙方同意於許可年限契約期間內因乙方行為致甲方對第三人負有國家賠償責任時，乙方應負擔一切相關費用並賠償甲方之損害。
4.6.7 [bookmark: _Toc269403758]為確保乙方之設計及興建營運品質能達預期目標，乙方承諾下列事項：
1. 乙方應將其與協力廠商/人員所簽訂之所有契約副本，於簽訂契約後之次月10日前一併彙整後交予甲方備查，該等契約如有修改或變更者，亦同。
2. 乙方應與其協力廠商/人員之契約中約定，如本契約之一部或全部終止者，乙方與其協力廠商/人員之契約亦同時終止。但甲方事前或事後另有書面同意時，經甲方、乙方及該協力廠商/人員共同協議後，得將乙方與該協力廠商/人員間之契約轉讓予甲方，俾該協力廠商/人員繼續履行本計畫相關工作。
3. 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變更協力廠商/人員。
4.6.8 乙方將本案建物分租予承租業者時，承諾下列事項：
1. 分租之承租產業及使用面積應依據遵守「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部分住宅區、產業專用區為綠地及第四種產業專用區)書」規定。
2. 乙方應於投資執行計畫書敘明分租規劃，含預計引進產業類別及使用面積，並依其辦理，如分租規劃有變動，乙方應重新提送投資執行計畫書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為之。
3. 乙方與承租業者間訂定之分租契約，其條款不得違反本案契約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乙方與承租業者間，如有任何爭議，應由乙方得標人自行承擔。
4. 乙方應於簽訂分租契約次日起30日內將分租契約影本送招標機關備查。
4.6.9 [bookmark: _Toc197343992]本案之開發行為若達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標準，乙方應自行辦理，乙方於確認開發計畫後，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送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如依法需辦理相關公開說明會及踐行相關法定程序者，亦應由乙方負責辦理。
4.6.10 本案所有建物之起造人應為乙方，不得變更。但依本契約約定辦理信託者，不在此限。
4.6.11 乙方不得於本基地開發經營住宅。
4.6.12 乙方不得以本基地申請容積移轉。
4.6.13 本基地興建之建物應符合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新市鎮開發條例等相關規定。
4.6.14 本基地內若有符合「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規範之樹木，其移植、保育及其他相關處理方式，乙方應依該條例及相關法令辦理並負擔相關費用。
4.6.15 本基地非屬招標機關公告之「民間投資興辦工程剩餘土石方運送至台北港之處理原則」推薦對象，得標人應委託專業合格清運業者，並經主管機關同意後運送。本基地如確有填土方需要時，應先取得甲方事前書面同意，除不得以建築廢棄土填土外，所填土方須為無污染，並符合環保法令等相關規定。本契約期限屆滿或期前終止時，乙方所填土方無償歸甲方所有，甲方亦得視現況情形要求乙方清除，乙方不得拒絕，且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4.6.16 本案基地位屬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管制區域中入侵紅火蟻普遍發生區域，倘乙方確認本基地有紅火蟻須依「營建基地紅火蟻偵查、防治及植栽與土石方移動管制標準作業程序」、「新北市營建剩餘土石方移動管制入侵紅火蟻監測及防治計劃」辦理，必須接受「紅火蟻防制標準作業程序」之規定進行並完成防治措施，方得解除基地土石方移動管制。因此所發生之費用，均由乙方負擔。
4.6.17 投資執行計畫書計畫之各階段投資進度及建設內容，應符合新市鎮開發條例所規定之建設期限及最低建設使用程度，為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 投資建設之建築改良物價值不低於所投資土地依新市鎮開發本條例第八8條第4四項規定所估定地價(新臺幣為23億3,525萬3,080元)之百分之二十。
2. 投資建設之建築改良物總容積不低於所投資土地法定容積(百分之三210%百)之二分之一。
4.6.18 乙方承諾將自行投保本案興建及營運期間一切必要之保險，並自行負擔未投保產生之不利益。
4.7 [bookmark: _Toc18855825][bookmark: _Toc18863246][bookmark: _Toc18863626][bookmark: _Toc18970617][bookmark: _Toc18971074][bookmark: _Toc18971259][bookmark: _Toc18971436][bookmark: _Toc18971552][bookmark: _Toc18971668][bookmark: _Toc18971784][bookmark: _Toc18971900][bookmark: _Toc503695170][bookmark: _Toc503695470][bookmark: _Toc503695171][bookmark: _Toc503695471][bookmark: _Toc503695172][bookmark: _Toc503695472][bookmark: _Toc503695173][bookmark: _Toc503695473][bookmark: _Toc503695174][bookmark: _Toc503695474][bookmark: _Toc213427771]甲方協助事項
4.7.1 [bookmark: _Toc269403761]為使本案執行順利，甲方將為本案設立單一窗口，協助乙方辦理開發、興建建築及營運經營管理等相關事宜。
4.7.2 [bookmark: _Toc269403762]於本契約期間，甲方於法令許可之範圍內，盡力協調各相關公用事業機構於必要範圍內與乙方配合。
4.7.3 [bookmark: _Toc269403764][bookmark: _Toc269719116][bookmark: _Toc197343993]甲方協助乙方於法令允許範圍內取得建築及營業相關許可。
4.8 [bookmark: _Toc213427772]協助事項之法律效果
甲方願盡力處理協助事項，但乙方不得以協助事項不能達成而向甲方提出任何主張或求償。
4.9 [bookmark: _Toc197343994][bookmark: _Toc213427773]乙方擔保事項
4.9.1 [bookmark: _Toc269403767]乙方擔保對甲方依據本契約所為之詢問及要求提供之資料，均應配合，不得拒絕。乙方並擔保所為之陳述及提供之資料與說明均為真實，並無隱匿或虛偽不實之情事。
4.9.2 [bookmark: _Toc269403768]乙方擔保不因甲方依本契約第4.6條及其他各章所為協助事項之執行無法達成，而向甲方提出任何主張或求償。
4.9.3 [bookmark: _Toc269403769]乙方擔保依本契約規定履行契約義務，絕不以甲方（包括甲方所屬機關）或中央政府其他機關無法完成相關配合行政事宜為由，拒絕履行本契約。
[bookmark: _Toc197343995][bookmark: _Toc503695182][bookmark: _Toc503695482][bookmark: _Toc503695183][bookmark: _Toc503695483][bookmark: _Toc503695184][bookmark: _Toc503695484][bookmark: _Toc503695185][bookmark: _Toc503695485][bookmark: _Toc503695186][bookmark: _Toc503695486][bookmark: _Toc500168138][bookmark: _Toc500168139][bookmark: _Toc270420776][bookmark: _Toc270423660][bookmark: _Toc270420777][bookmark: _Toc270423661][bookmark: _Toc270420778][bookmark: _Toc270423662][bookmark: _Toc270420779][bookmark: _Toc270423663][bookmark: _Toc503695187][bookmark: _Toc503695487][bookmark: _Toc503695188][bookmark: _Toc503695488][bookmark: _Toc197344002] 
第5章 [bookmark: _Toc197344003][bookmark: _Toc213427774]
土地
[bookmark: _Toc197344004][bookmark: _Toc213427775]5.1土地交付之範圍
[bookmark: _Toc269403787]5.1.1 甲方交付本案本基地用地之範圍及面積，依本契約第2.3.32.2.1條之規定辦理。
[bookmark: _Toc269403788]5.1.2 甲方交付之用地面積以土地登記簿記載內容為準，如有疑義，甲方協助提供相關文件後，乙方應自費辦理鑑界測量相關事宜。
5.1.3 乙方應依甲方之通知會同辦理現況點交。如乙方未於甲方通知之預定點交日會同辦理，視為於該日以現況完成點交作業。
[bookmark: _Toc213427776][bookmark: _Toc197344005]5.2   土地使用權之取得
甲方為本案興建、營運及開發之需要，應以設定地上權之方式提供乙方用地。
[bookmark: _Toc503695195][bookmark: _Toc503695495][bookmark: _Toc500168147][bookmark: _Toc500168148][bookmark: _Toc213427777][bookmark: _Toc197344006]5.3   地上權設定相關事宜
甲方提供予乙方之用地，其地上權設定、交地時程及使用等事項，均依設定地上權契約辦理。
[bookmark: _Toc197344008][bookmark: _Toc213427778]5.4   土地登記相關費用
乙方因本契約（含附件）規定使用土地而必須辦理之公（認）證或土地登記事項，其相關費用、稅捐、罰鍰及規費，均由乙方自行負擔。
[bookmark: _Toc213427779]5.5   土地之管理維護與臨時使用
5.5.1 乙方就甲方交付之土地，應負管理與維護之責，如遭第三人不法佔用或棄置廢棄物者，並應自行排除之。
5.5.2 乙方於尚未取得建築執照前，如有臨時使用之需要，得以書面敘明事實、理由及使用對價等相關資料向甲方提出申請，經甲方審查同意後據以辦理。
第6章 [bookmark: _Toc500168152][bookmark: _Toc500168153][bookmark: _Toc500168154][bookmark: _Toc197344009][bookmark: _Toc213427780]
興建
[bookmark: _Toc197344010][bookmark: _Toc213427781]6.1    規劃及設計
[bookmark: _Toc269403794]6.1.1	乙方為本案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遵循新市鎮開發條例等相關法令及本契約約定，並應符合本案之目的。
[bookmark: _Toc269403797][bookmark: _Toc269403795]6.1.2  乙方應於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後180日內，依本案興建所需進行之各項工作，提出本基地開發之重要里程碑時程（包括但不限於環境影響評估、都市設計審議、預定開工日、取得建造執照、完成地下結構體工程、取得使用執照、取得室內裝修執照、預定開始營運日等）及各該里程碑之施工進度比例、工程經費概要明細表，送經甲方備查，乙方應據以實施。其後如有變更之必要者，亦需事先報經甲方備查。
6.1.32  乙方應依第2.1.32條及投資執行計畫書.2及6.1.2條所定時程要求辦理相關規劃、設計、興建及營運。但乙方於本契約簽訂地上權登記日後，即可就本基地進行初步踏勘、現況調查、測量、地質調查、土壤試驗等工作。
[bookmark: _Toc269403796]6.1.34	乙方依本契約所為工程之規劃、設計與施工，不論由乙方自行辦理或委由合於法律規定之技術服務廠商、承包廠商辦理者，均應由乙方全權負責。甲方得自行或指派專案管理機構監督乙方。
[bookmark: _Toc269403798]6.1.45  甲方對於上述規劃、設計與施工所為之任何同意、核准、備查、監督、查驗、建議或提供之參考資料，並不免除乙方依本契約應負之任何義務與責任。乙方不得據此向甲方提出任何補助、補償或賠償之請求，亦不得據此作為拒絕履行本契約之抗辯。
6.1.56 乙方與承攬人之契約中應規約定承攬人拋棄其施作工程之法定抵押權及其登記請求權。
[bookmark: _Toc197344012][bookmark: _Toc213427782]6.2    興建時程
6.2.1	申請建築執照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乙方應自行向相關主管機關提出證照及許可執照之申請及取得，並自行負責證照並掌握時程。乙方所需相關設備、機具等之證照或許可文件之辦理及取得，亦同。
[bookmark: _Toc269403800]6.2.2	乙方依法取得相關證照及許可後，始得開工或使用，並應將其各項執照及許可文件副本於取得後30日內提送甲方備查。其後如有變更或更新者，亦同。
[bookmark: _Toc197344013][bookmark: _Toc213427783]6.3    計畫時程遲延及調整
[bookmark: _Toc269403802]6.3.1  乙方應依第2.1.3條及投資執行計畫書第2.2.2及6.1.2條所定時程興建，甲方為興建進度控管，必要時得檢查乙方工作內容，包括但不限於要求乙方限期提出施工紀記錄、工作進度及相關資料以供甲方查核。
6.3.2  經甲方發現有未依進度開工或進度落後時，甲方將通知乙方於三個月之改善期限。乙方接獲通知後，有正當理由未能於限期內改善者，應敘明原因向甲方提出申請展期，並經甲方同意後展延之，但每次展期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
[bookmark: _Toc269403804]6.3.2  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無法遵守本契約所定興建時程時，乙方應以書面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甲方申請延展興建期間，經甲方同意准予展延者，不視為缺失或違約。
6.4 [bookmark: _Toc197344016][bookmark: _Toc213427784]  	執照與許可
乙方應於興建完成後，依建築法、消防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向權責機關申請使用許可。
6.5 [bookmark: _Toc197344018][bookmark: _Toc213427785]  施工紀錄保存與完工資料之交付
乙方應妥善保存一切有關施工之紀錄與文件，甲方如認為有必要時，得隨時要求乙方提供書面及電子檔資料，乙方不得拒絕，包括但不限於：
1. 竣工圖及電腦圖檔。
2. 相關測試、檢驗報告與證明文件。
3. 其他依招標規範、補充資料、法令規定及甲、乙雙方同意應提供之完工資料與文件。
[bookmark: _Toc18971923][bookmark: _Toc18855848][bookmark: _Toc18863269][bookmark: _Toc18863649][bookmark: _Toc18971691][bookmark: _Toc197344019]




[bookmark: _Toc197344020]
第7章 [bookmark: _Toc213427786]營運
[bookmark: _Toc213427787][bookmark: _Toc17189043][bookmark: _Toc17560630][bookmark: _Toc17560755][bookmark: _Toc17561137][bookmark: _Toc17561252][bookmark: _Toc17561464][bookmark: _Toc17562495][bookmark: _Toc17564017][bookmark: _Toc17564358][bookmark: _Toc18511513][bookmark: _Toc18511628][bookmark: _Toc213427788]7.1    乙方出租、委託經營契約或其他相類契約
自行營運或分租使用
[bookmark: _Toc269403814]7.1.1 7.1.1  乙方乙方興建本案之建築物除自用外，如欲將本案興建建築物之一部以分租或其他相類方式由第三人營運者，應事前但報請甲方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7.1.22  乙方與第三人間簽訂之分租或其他相類之契約，均不得違反本契約之規定，其內容至少應包含下列規定：
1. 分租或其他相類契約之存續期間不得超過本契約之契約期間。
2. 本契約契約期間屆滿前提前終止時，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乙方與該第三人間之契約亦同時終止。
3. 承租人及其他相類之第三人應遵守相關法令及乙方應履行本契約之義務及應負擔之責任。
4. 乙方應與該第三人契約中約定不得再為轉租、複委託或以其他類似方式由他人為之。
7.1.3  乙方與其承租人、受任人、受僱人或其他以分租或相類方式參與本案營運之第三人間所生之一切權利義務，均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涉。乙方並應使甲方免於因前述第三人之違法、違反本契約或其他致甲方受損之行為所生之一切追索、求償或涉訟；如致甲方受損，乙方應負擔全部相關費用及賠償責任，不得以第三人應自行向甲方負責為由，主張免除、減輕或遲延其責任。
7.2 [bookmark: _Toc213427789]  營運之要求
[bookmark: _Toc269403815]7.2.1  乙方應自負本案營運及經營之全部責任，如甲方因此而受有任何損害，由乙方負賠償責任。
[bookmark: _Toc269403816][bookmark: _Toc197344024]7.2.2  乙方應就本基地、其上建物及相關設施，依法負擔安全維護之責任，如可歸責於乙方造成任何人員之傷亡或損害，乙方均應自行負擔損害賠償之責
7.2.3  甲方得就乙方之營運事項不定期進行查核，乙方應予配合。
[bookmark: _Toc213427790][bookmark: _Toc197344025][bookmark: _Toc213427791]7.3    維護、保養與紀錄之保存
[bookmark: _Toc269403819]7.3.1  乙方應對本基地上之建物及各項營運設施、設備、器材等作定期維護與保養，並負責維護、保養、修繕。
[bookmark: _Toc269403820]7.3.2  乙方對於本基地之土地及其上建物負有清潔管理維護、維持景觀、安全、修繕改良、綠化植栽及廢棄物清運處理之義務。
[bookmark: _Toc500168167][bookmark: _Toc500168168][bookmark: _Toc197344029]7.3.3  乙方應妥善保存與本案營運維修有關之紀錄資料，供甲方查閱。
[bookmark: _Toc17189047][bookmark: _Toc17560634][bookmark: _Toc17560759][bookmark: _Toc17561141][bookmark: _Toc17561256][bookmark: _Toc17561468][bookmark: _Toc17562499][bookmark: _Toc17564021][bookmark: _Toc17564362][bookmark: _Toc18511517][bookmark: _Toc18511632][bookmark: _Toc17189048][bookmark: _Toc17560635][bookmark: _Toc17560760][bookmark: _Toc17561142][bookmark: _Toc17561257][bookmark: _Toc17561469][bookmark: _Toc17562500][bookmark: _Toc17564022][bookmark: _Toc17564363][bookmark: _Toc18511518][bookmark: _Toc18511633][bookmark: _Toc213427792]7.4    契約期間屆滿後之優先續約
7.4.1  乙方於契約期間內無重大違約情事者，得於契約期間屆滿前2年至1年之期間內，以書面向甲方申請優先續約，經甲方同意後重新簽訂投資契約及地上權契約。如乙方於前述期限內未向甲方提出續約申請者，視為放棄續約，甲方得逕行辦理後續招商作業，乙方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7.4.2  續租約期間1次簽訂每次為10年，續約租次數至多以2次為限。續約後，基地上建築物及設備得不辦理移轉予甲方。
7.4.2  投標人於租賃期間內無重大違約情事者，得於租期屆滿前申請續租。承租人有意續租者，應於租期屆滿日前1年至租期屆滿日前6個月之期間內，以書面向招標機關申請續租，續約期間建物及設備不移轉甲方，除每月租金金額、權利金由甲方參考當時委託查估價格另定之，其餘權利義務由雙方重新議定。如乙方於租期屆滿日前6個月時，仍未向甲方申請續約者，視為放棄續約權，甲方得公開辦理招商作業，乙方絕無異議。
7.4.3  申請續約租時，甲方得視實際需要訂定審查標準辦理，且乙方須重新提出「投資執行計畫書」供甲方重新核定。在符合招標機關審定之進駐產業類別，乙方須重新提出「投資計畫書」供招標機關重新核定。續約內容除契約期間、土地租金、地上權權利金等由甲方參考當時委託查估價格另定外，其餘條款原則上依本案相當條件辦理。
7.4.4  續約期間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依甲方當時委託不動產估價師所估定土地市價乘以百分之三十計算後，與簽約時地上權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之差額計收，並依續約當時新市鎮標售標租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bookmark: _Toc213427793][bookmark: _Toc213427794]7.5    回饋及睦鄰計畫(依投資執行計畫書載明事項訂定)

第8章 [bookmark: _Toc503695213][bookmark: _Toc503695214][bookmark: _Toc503695513][bookmark: _Toc503695215][bookmark: _Toc503695514][bookmark: _Toc197344030][bookmark: _Toc213427795]
土地租金及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
[bookmark: _Toc340677503][bookmark: _Toc213427796][bookmark: _Toc197344031]8.1    	土地租金

8.1.1  本案土地租金為新臺幣____________元(依乙方投標年租金報價填入)，自地上權設定登記之日起，每年計收一次，依下列約定加總計收。
8.1.2  土地租金應隨同都市地區地價指數於簽約日第3個會計年度起逐年調整，第3個會計年度以「簽約日屆滿1年之相當上/下半年度指數」與「簽約日之相當上/下半年度指數」相比之漲幅比例調整年租金，第4個會計年度以「簽約日屆滿2年之相當上/下半年度指數」與「簽約日屆滿1年之相當上/下半年度指數」相比之漲幅比例調整年租金，每年以此類推調整，每次調整以前一年度租金作為調整基數。若都市地區地價指數上升，則土地租金增加，若都市地區地價指數降低，則土地租金為前一年租金相同。
8.1.3  土地租金期間如未滿一年者，其計算之標準如下：
1. 設定地上權當年期之土地租金依地上權設定登記之日至同年12月31日累計日數比例計付。
2. 地上權屆滿當年期之土地租金依地上權截止日之月份回溯同年1月1日之累計日數比例計付。
8.1.4  土地租金採預繳方式，第一年土地租金乙方應於簽訂本契約前5日支付，倘預繳租金超過實際應繳付租金金額，超過金額不計利息退還予乙方；其後各期應於當年1月31日前，繳納當年之土地租金，該日若遇假日或停止上班日，應順延至次一上班日。乙方應按期在規定期限內繳納予甲方，乙方未依規定期限繳納者，每逾一日應按欠額以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金額繳納，倘乙方逾期3個月仍未繳付，甲方得逕依投資契約第13.4.5條規定處理。
8.1.5	除投資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契約隨同投資契約提前終止者，甲方應退還預繳之土地租金。
8.1.6	如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不能依原定土地使用計畫使用者，甲方得酌予減免或准予緩繳應繳之土地租金。
[bookmark: _Hlk215419096]本案用地租金之相關事項，依設定地上權契約辦理。



[bookmark: _Toc340677504][bookmark: _Toc213427797]8.2	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
8.2.1  地上權  權利金權利金為新臺幣7億57萬5,924元，乙方得一次全數繳付或至多5期(1期為1年)分期繳付。乙方如分期繳付，每期繳納金額不得低於開發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總額之20%。但乙方依據本契約第10章規定向甲方申請同意以地上權設定抵押權或辦理信託以取得融資者或提前全部興建完成並開始營運，乙方應先繳清賸餘權利金。
8.2.2  乙方如分期繳付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依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繳納計畫表所載分期期數及金額繳納。第一期繳納期限為本契約簽訂之日前5日。第二期繳納期限為次年之1月31日以前，該日若遇假日或停止上班日，應順延至次一上班日，第三期繳納期限為翌年之同日期(1月31日)，其後繳納期限以此類推。
[bookmark: _Toc340677506][bookmark: _Toc213427798]8.3    繳納方式
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應以現金匯入甲方指定之銀行帳戶內，或開立以甲方為受款人之即期銀行本行支票或支票繳付甲方。
[bookmark: _Toc340677507][bookmark: _Toc213427799]8.4    逾期懲罰性違約金
乙方未依本契約約定期限繳納地上權權利金者，自逾期之翌日起至乙方完成繳納之日止，除應按日就欠繳金額加計千分之一（0.1%）之逾期違約金外，並應就同一欠繳金額按年息百分之五（5%）計算法定遲延利息。但該逾期違約金之總額以不超過乙方當年度應繳地上權權利金總額之百分之二十（20％）為上限。甲方並得依本契約第十三章規定催告乙方改善。乙方未依本契約約定期限繳權利金者，每逾一日應罰以按日依欠額千分之三（0.3％）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至乙方改善為止，但該懲罰性違約金之總額以不超過乙方當年度應繳權利金總額之百分之二十（20％）為上限。甲方並得依本契約第十五章規定催告乙方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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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bookmark: _Toc503695223][bookmark: _Toc503695521][bookmark: _Toc503695224][bookmark: _Toc503695522][bookmark: _Toc503695225][bookmark: _Toc503695523][bookmark: _Toc503695226][bookmark: _Toc503695524][bookmark: _Toc503695227][bookmark: _Toc503695525][bookmark: _Toc503695228][bookmark: _Toc503695526][bookmark: _Toc503695229][bookmark: _Toc503695527][bookmark: _Toc503695230][bookmark: _Toc503695528][bookmark: _Toc503695231][bookmark: _Toc503695529][bookmark: _Toc503695232][bookmark: _Toc503695530][bookmark: _Toc503695233][bookmark: _Toc503695531][bookmark: _Toc503695234][bookmark: _Toc503695532][bookmark: _Toc503695235][bookmark: _Toc503695533][bookmark: _Toc503695236][bookmark: _Toc503695534][bookmark: _Toc503695237][bookmark: _Toc503695535][bookmark: _Toc269719175][bookmark: _Toc503695250][bookmark: _Toc503695548][bookmark: _Toc503695251][bookmark: _Toc503695549][bookmark: _Toc503695252][bookmark: _Toc503695550][bookmark: _Toc503695253][bookmark: _Toc503695551][bookmark: _Toc503695254][bookmark: _Toc503695552][bookmark: _Toc197344033][bookmark: _Toc213427800] 
	融資
[bookmark: _Toc197344035][bookmark: _Toc213427801]9.1	設定抵押權
9.1.1	乙方為興建、營運本標的建物、或繳納本案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履約保證金，或與建物興建營運有關之資金用途款項時，如有將本標的地上權及建物設定抵押權以取得融資之需求者，應檢附融資計畫書（包括設定抵押權之標的、內容、金額與償債計畫等）及融資契約書草案，於地上權存續期間內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後向甲方提出申請，並先繳清賸餘開發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經甲方同意並通知乙方後，乙方始得將地上權及建物一併設定抵押權予融資機構。
9.1.2	經甲方以書面同意乙方將地上權及建物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者，乙方應依下列約定辦理：
1.乙方融資取得之資金僅限用於興建、營運本標的建物或繳納本案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履約保證金，或與建物興建營運有關之資金用途款項。
2.抵押權人以依我國銀行法組織登記經營銀行業務之機構，或依法設立之信用合作社或保險公司為限。
3.乙方辦理抵押權設定時，應就全部地上權連同全部建物一併辦理設定；無建物或建物未經登記時，乙方得僅就地上權設定抵押權，惟應於建物建築完成並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次日起30日內辦理建物抵押權設定登記，並就原設定部分辦理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
4.以地上權或建物供擔保之債權額度，按乙方向抵押權人申請授信，經抵押權人核發授信核定通知書或其他足以證明文件所核貸之金額為限。以二者共同擔保者，以上述二者合計之核貸金額為限。
54.抵押權契約書約定之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及債務清償日期，應在本標的地上權存續期限末日之前。
65.乙方應取得抵押權人書面承諾(詳附件9.1.2金融機構貸款承諾書)，扺押權契約書約定之抵押權存續期間之末日及債權清償日期，距地上權期限屆滿之日不滿五年者，抵押權人於地上權消滅後，不論債權是否已獲清償，均拋棄其於土地及地上建物之抵押權。
76.乙方應取得抵押權人書面承諾(詳附件9.1.2金融機構貸款承諾書)，抵押權人應於實行抵押權拍賣程序前，以書面通知甲方。抵押權人應請拍賣法院於拍賣公告中將應買人將繼受設定地上權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列入應買資格或應買條件。
87.乙方應於融資契約書內載明「融資契約之增修應事先取得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同意」。其後融資契約如有增修之必要者，乙方應事先檢附融資契約增修內容等相關文件向甲方提出申請，並取得甲方同意後始得為之。
9.乙方應於融資契約書簽訂日起30日內將融資契約書副本提送甲方備查；嗣後有增修契約者，亦同。
10.乙方應與其融資機構所簽訂之融資契約中規定，融資機構應於乙方違反融資契約時，立即將乙方之違約情形以書面通知甲方。
[bookmark: _Toc213427802]9.2	信託
9.2.1	乙方為興建、營運本標的建物或為繳納本案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如有將本標的地上權及建物辦理信託以取得融資之需求者，應檢附信託計畫書及信託契約書草案，於地上權存續期間內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後向甲方提出申請，並先繳清賸餘地上權權利金，於地上權存續期間內向甲方提出申請，並先繳清賸餘開發權利金，經甲方同意並通知乙方後，始得依甲方所同意之信託計畫辦理信託。
9.2.2	信託計畫書內容應符合下列約定：
1.信託關係之受託人（即地上權之受讓人）為依信託業法經主管機關許可，以經營信託為業，且其營業執照列有地上權信託業務項目之機構。
2.以乙方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且地上權人因信託關係所享有之信託利益除經甲方同意外，不得任意轉讓或設定負擔予第三人。
3.受託人承諾於信託期間繼受本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並願一併受讓地上權及建物之全部。
4.地上權應連同建物辦理信託。但無建物或建物未經登記，經乙方承諾於建物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次日起三個月內依原設定地上權契約之約定辦理信託登記後，得僅先就地上權辦理信託。
5.本契約應列為信託契約之一部分。
6.信託契約之期限不得超過本契約存續期間。
7.本契約終止、期間屆滿或因其他原因消滅時，信託契約應隨同終止或消滅。
8.信託契約如約定乙方應將建造執照之起造人名義變更為受託人認可之建築經理公司者，乙方除應自為原始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外，另應將建築經理服務契約草案併同信託計畫提出申請，並於完成簽署後，將建築經理服務契約副本分別送交受託人及甲方存查。
9.2.3 	乙方依本契約約定辦理信託後，不需與甲方辦理本契約之換約。
9.2.4	乙方日後如有調整信託計畫內容之必要時，乙方應提出調整內容報經甲方審查，並取得甲方同意後，始得依甲方所同意之調整內容辦理。

[bookmark: _Toc197344036][bookmark: _Toc213427803]9.3	融資機構之介入權
[bookmark: _Toc269403849]9.3.1	乙方發生違約情事，經甲方要求限期改善而逾期未改善或改善無效時，乙方之融資機構得提出執行改善計畫報請甲方審查同意後，由乙方之融資機構行使本契約所定之介入權利。融資機構行使介入權之期間，甲方因乙方違約所得主張本契約之權利，應暫停行使，但乙方因違約所應負公法上之責任與義務，不受影響。
[bookmark: _Toc269403850]9.3.2	乙方與融資機構簽訂之融資契約應訂明下列事項：
1. 融資機構行使介入權後，得執行改善計畫。融資機構亦得經甲方同意後，於一定期間內自行或擇定符合法令規定之其他機構，暫時接管乙方或繼續辦理興建、營運。
2. 融資機構或其擇定之其他機構依前項規定接管乙方後，乙方之經營權及財產處分權，均由融資機構或其指定之其他機構行使之。但融資機構或其擇定之其他機構為下列行為時，應事先報請甲方同意：
(1)營業行為以外之乙方財產處分。
(2)乙方重大權利之拋棄、讓與或重大義務之承諾。
(3)委託或概括讓與乙方經營全部或部分業務及資產負債。
(4)乙方重要人事之任免。
(5)乙方與他人合併。
[bookmark: _Toc269403851]9.3.3	融資機構或其擇定之其他機構於改善期限屆滿前，已改善缺失者，得向甲方申請終止接管。
[bookmark: _Toc269403852]9.3.4	融資機構接管後，經甲方認定缺失確已改善者，除融資機構或其指定之其他機構另有規定並經甲方同意者外，甲方應以書面通知融資機構或其指定之其他機構終止接管，並載明終止接管之日期。
[bookmark: _Toc213427804]9.4	通知
       甲方對於乙方有任何缺失或違約之通知時，應同時以書面副知融資機構。
第10章 [bookmark: _Toc197344038]

第10章 [bookmark: _Toc213427805]	資產移轉
[bookmark: _Toc213427806]10.1	移轉標的
10.1.1	契約期間屆滿或本契約提前終止者，乙方應無償移轉本基地上之建物及繼續使用該建物所必需之相關設施及設備（含使用該建築物之智慧財產權在內，但移轉後之授權費用及其他為維持相關財產使用權所需之成本及費用由甲方自行負擔）之所有權予甲方或其指定之人，並登記為甲方或其指定之人所有。但本契約另有補償之約定者，從其約定。如地上建物及其相關設施、設備經甲方認定已無使用價值者，乙方應依甲方之指示，並於甲方指定期限內予以拆除清理完畢並騰空返還土地並回復原狀，乙方並應負擔拆除清理地上物、地下結構物及騰空土地並回復原狀所生之一切費用。
[bookmark: _Hlk213423038]10.1.2	本契約因契約期間屆滿或提前終止時，乙方尚未取得建物使用執照者，乙方應將地上物及地下結構物拆除清理完畢，並騰空返還土地並回復原狀予甲方或其指定之人。
[bookmark: _Toc213427807]10.2	移轉程序
10.2.1	乙方應於下列所定期限內，依第10.2.2條規定委託獨立、公正之專業機構進行資產總檢查，勘驗其結構安全及可供使用情形並做成資產勘驗報告送交甲方備查。
1.本契約契約期間屆滿前6個月；
2.依本契約其他規定致提前終止者，自終止之日起算4個月內。
10.2.2 乙方遴選之專業機構及契約內容均應事先取得甲方書面同意，並負擔委託費用，但因本契約第14.1.4條規定可歸責於甲方致契約提前終止者，委託費用則由甲方負擔；因本契約第14.1.5條規定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致契約提前終止者，委託費用則由甲、乙雙方平均負擔。
10.2.3	乙方應提供必要之文件、紀錄、報告等資料，以作為移轉之參考。
10.2.4	本契約因契約期間屆滿或提前終止時，乙方應依甲方之指示於甲方所定期限內完成地上物、地下結構物之拆除清理及騰空返還土地，或完成資產移轉及返還程序予甲方或其指定之人。
10.2.54	甲方與乙方為完成移轉標的之移轉程序所發生之費用，包含憑證、規費及稅捐等費用，由甲方、乙方依法令各自負擔。

[bookmark: _Toc213427808]10.3	移轉時及移轉後之權利義務
10.3.1	本契約之移轉標的，乙方如有出租、出借、設定負擔或其他處分之情形者，乙方應於移轉上開資產前，除去該等資產上之一切負擔。但甲方同意保留負擔者，不在此限。
10.3.2	未移轉物品之處置
1. 除第10.1條所定之移轉標的外，乙方應將其所有、持有或占有而未移轉甲方或其指定之人之物品，於甲方所定之期限內將該等物品自本案設施所在地或營運處所遷離，其費用由乙方負擔。
2. 如乙方於前項期限屆滿後30日內仍未搬離者，則視為乙方已拋棄其所有權或其他權利，甲方得逕為任何處置，並向乙方請求處置所生之一切費用。
10.3.3	乙方之擔保責任
乙方應擔保移轉標的於移轉時，符合一般正常良好之使用狀態。乙方如對移轉標的有瑕疵擔保請求權者，並應一併讓與與甲方或其指定之人。甲方亦得依據第13.8條要求乙方應將保險契約轉讓予甲方或甲方指定之人，後續保險費用由甲方負擔。
10.3.4	使用補償金
設定地上權契約期限屆滿，或期限屆滿前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終止契約，乙方未依限交還本契約標的者，乙方應給付占用期間之使用補償金。使用補償金以本契約有關營運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及地租之標準計算占用期間營運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及地租之總和。但占用期間地上權權利金及營運權利金及地租之總和低於法令規定之租金基準者，改按法令規定之租金基準計算。
第11章 [bookmark: _Toc213427809]
	履約保證
[bookmark: _Toc213427810]11.1	履約保證金額
本案履約保證金為新臺幣____________元(依乙方投標年租金報價填入)。
[bookmark: _Toc213427811]11.2	履約保證金之調整
甲方同意乙方於全部興建完成(取得使用執照)且營運滿一年後，得申請調降履約保證金為新臺幣____________元(依乙方投標年租金報價之50%)。
[bookmark: _Toc213427812]11.3	履約保證之期限
履約保證之有效期間，應自簽訂本契約之日起，至乙方依約完成本案移轉標的之移轉及土地返還程序、或拆除地上物及地下結構物並騰空返還土地之日起算6個月後之末日為止。
[bookmark: _Toc213427813]11.4	履約保證之方式
11.4.1 	乙方應以現金提供履約保證或以金融機構本票、金融機構支票、金融機構保付支票、履約保證金保證書為之。
11.4.2乙方如提供履約保證金保證書為履約保證時，其有效期間一次至少一年。但最後一次應提出履約保證之期限，依本契約之約定不滿一年者，不在此限。
11.4.3乙方應於各項履約保證屆滿失效前15日之前提供新的履約保證替代，以延展保證期限，否則甲方得押提以其現金續作履約保證至乙方提出新的履約保證替代為止。
[bookmark: _Toc213427814]11.5	履約保證方式之更換
甲方認為乙方依本契約第11.4.1條所提供負履約保證責任之金融機構有無法代負履約責任之虞者，乙方應於甲方指定之期間內完成履約保證方式或金融機構之更換。
[bookmark: _Toc213427815]11.6	履約保證之修改
       如本契約任何部分經修改、變更或展延期限致履約保證有失效之虞時，甲方得請求乙方修改原履約保證或取得適當之履約保證，並於原履約保證失效前15日之前交付甲方，否則甲方得依第11.4.3條規定辦理。
[bookmark: _Toc213427816]11.7	履約保證金之沒收及扣抵
11.7.1乙方如有本契約第13.3條所定之違約情事，且經甲方依第6.3.2條、第13.4.1條限期改善但屆期未改善、改善未達標準或未提出獲甲方同意之具體改善計畫時，或乙方違反10.2.4條規定，或乙方未於第11.3條所定履約保證期限內依約完成本案移轉標的之移轉及土地返還程序、或拆除地上物及地下結構物並騰空返還土地，甲方得於其依本契約規定應收取款之金額內或損害賠償範圍內，押提並沒收履約保證金。
11.7.2 如發生甲方依本契約規定得為扣抵之情形者，乙方應於甲方通知所定期限內，立即補足該履約保證金經扣抵後不足之金額。
11.7.3 甲方依本契約規定沒收乙方之履約保證金時，可不經任何協調、仲裁、訴訟或其他一切爭訟程序即得逕行為之。
[bookmark: _Toc213427817]11.8	履約保證責任之解除與返還
11.8.1	甲方依本契約第11.2條規定調降之履約保證金，應自調降之日起30日內無息發還乙方減少之保證金額；或俟乙方更換新的履約保證並交付甲方後，原來之履約保證責任始行解除。
11.8.2 除本契約第11.7.1條規定之情形外，乙方於本契約第11.3條所定履約保證期限屆滿時，解除其履約保證責任，甲方應於履約保證責任解除之日起30日內無息發還乙方所提供之履約保證。
第12章 
13.1	保險計畫
第13章 13.1.1 乙方應自行負擔保險費用，並應依據甲方審查同意之投資執行計畫書中之保險計畫辦理。保險計畫至少應包括但不限於：
第14章 投保種類及其完成投保之時間。
第15章 投保金額及自負額。
第16章 保險期間。
第17章 擬投保之保險公司。
第18章 損害防阻計畫。
第19章 13.1.2 乙方依經甲方審查同意之保險計畫及本契約規定辦理投保，如因計畫變更或其他事由致與本章約定不符或有辦理改變之必要時，應先以書面通知甲方，經甲方同意後據以辦理變更。
第20章 			 保險範圍
第21章 除法令應為之保險項目外，乙方應自行或保證其承包商、供應商、專業顧問或受託經營之廠商等就營運資產至少投保並維持下列保險：
第22章 興建期間
第23章 (1)營造工程綜合保險（含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第24章 (2)鄰屋及公共設施倒塌、坍塌及龜裂責任險。
第25章 (3)雇主意外責任險。
第26章 (4)工程師專業責任險。
第27章 營運期間及移轉標的完成移轉前：
第28章 (1)火險及附加險（應含水漬、地震及颱風等險）。
第29章 (2)公共意外責任險（包含人及財物險、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第30章 (3)雇主意外責任險。
第31章 (4)營運中斷險。
第32章 除本契約規定應保之保險外，乙方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且視實際需要投保並維持其他必要之保險。
第33章   保險金額及保險單
第34章 除法令明訂之保險金額外，乙方應依甲方審查同意之保險計畫內容所定保險金額辦理投保。乙方應於投保後30日內將各項保險之保險單、批單及繳費收據副本各乙份送交甲方備查。其後有變更者，亦同。
第35章   保險金之用途
第36章 13.4.1 除乙方與融資機構另有約定外，應以甲方為共同被保險人，乙方為保險受益人。但責任保險不在此限。
第37章 13.4.2 保險金應用於重建資產或彌補因保險事故發生所致之損害，但如損害過鉅致無重建實益時，保險金應優先用於清理及移除毀損之資產。
第38章   保險金處分之限制
第39章 除經甲方事前同意之融資需求外，雙方均不得就保險金對第三人為其他任何移轉、處分或設定負擔。
第40章   保險事故之通知
第41章 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遇有保險事故發生時，乙方應於事故發生後5日內以書面通知甲方，甲方得派人參與事故之會勘。
第42章   乙方未依規定投保之責任
第43章 乙方未依本契約之規定投保或維持適當之保險，除依本契約第十五章處理外，如發生事故而受有損害者，乙方應自行負擔。
第44章   保險契約之移轉
第45章 保險單應載明保險人同意保險契約之權利，於本案資產移轉時，經甲方同意後得轉讓予甲方或其指定之人，移轉後之保險費用由甲方或其指定之人負擔。
第46章 [bookmark: _Toc213427826]
不可抗力與除外情事	
[bookmark: _Toc213427827]12.1   定義
12.1.1 本契約所稱不可抗力情事，係指該情事之發生不可歸責於雙方，亦非雙方得合理控制或縱加相當注意亦無法防止、避免或排除，且足以嚴重影響本契約一部或全部之履行者，包括但不限於：
1.戰爭（無論是否宣戰）、侵略、外國敵人行為、叛亂、革命、暴動、內戰、空難、恐怖活動；
2.因核子燃料或廢棄物燃燒或爆炸所生輻射或放射線汙染，或重大傳染病；
3.天災，包括但不限於地震、水災、海嘯、閃電或任何自然力作用；
4.其他經本案協調委員會認定屬不可抗力者。
12.1.2 本契約所稱除外情事，係指非屬不可抗力情事，亦非屬可歸責於甲乙雙方之事由，因下列事由之發生，致乙方興建或營運之執行或財務狀況發生重大不利影響，且足以嚴重影響本契約一部或全部之履行者：
1.法令變更。
2.乙方於施工過程中於本基地內發現地下埋藏物或發現依法應予保護之古蹟或遺址。
3.國內整體經濟狀況發生訂約時無法預期之大幅變動。
4.其他經本案協調委員會認定屬除外情事者。
[bookmark: _Toc213427828]12.2   通知與認定
任一方主張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時，應於事件發生或終止之日起15日內以書面敘明事實及理由向他方申請請求協商認定，他方應於收受申請文件之日起30日內表示同意與否，如雙方無法協商認定或有爭議者，得依本契約第十七十五章規定辦理。
[bookmark: _Toc213427829]12.3   認定後之效果
12.3.1	在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所生之障礙排除前，乙方不負遲延責任。
12.3.2	經雙方協商認定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或經協調委員會認定成立者，雙方得就下列擇一或數項補償措施進行協商：
1. 暫緩繳納租金或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
2. 展延契約期間。
3. 減免租金或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
4. 調整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繳納額度及方式。
5. 其他經雙方協調之補償措施。
[bookmark: _Toc213427830]12.4  契約終止
因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之發生，甲乙雙方依本契約之規定處理6個月後，乙方仍無法繼續興建或營運者，甲、乙雙方應即就是否繼續履行本契約或相關處理方案進行協商，但甲乙雙方如無法於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發生之日起12個月內就是否繼續履行本契約或相關處理方案達成協議者，任一方均得以書面通知他方終止本契約之一部或全部。
[bookmark: _Toc213427831]12.5  未受影響部分仍依約履行
因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之發生僅嚴重影響本契約之一部履行者，甲乙雙方就其餘部分仍應繼續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 其餘部分之履行已無法達到契約之目的。
2. 其餘部分之繼續履行有重大困難者。
第47章 [bookmark: _Toc213427832]
缺失及違約責任
[bookmark: _Toc213427833]13.1	乙方缺失
除本契約第13.3 條規定之違約情事者外，乙方如有不符本契約規定之情事，均屬乙方之缺失。
[bookmark: _Toc213427834]13.2	乙方缺失之處理
13.2.1	甲方應要求乙方限期改善，並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乙方：
1. 缺失之具體事實。
2. 改善缺失之期限。
3. 改善後應達到之標準。
4. 屆期未完成改善之處理。
13.2.2	乙方應於期限內改善缺失，如屆期未完成改善或未達本契約第13.2.1條所定改善之標準者，甲方得再定期命乙方改善或依第13.4條規定辦理。
13.2.3，	乙方逾期未改善、改善未達標準或未提出獲甲方同意之具體改善計畫，足以嚴重影響本案之興建營運時，甲方得逕依第13.4條規定辦理以違約處理。
[bookmark: _Toc213427835]13.3	乙方違約
因可歸責於乙方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構成違約：
1. 13.3.1	施工進度嚴重落後：指乙方未於契約所定期限於地上權設定登記日起3年內申報開工，或未於5年內依完成興建或開始營運法取得全部建物之使用執照。	Comment by 黃品瑜律師: 是否要求5年後馬上營運？提請確認。
2. 13.3.2	工程品管重大違失：指工程違反法令或本契約規定之工程品質規定，或經甲方同意之獨立認證機構認定有損害公共品質之情形，且情節重大者。
3. 13.3.3	經營不善：指乙方於契約興建期間，發生重大損鄰等公共安全事件，或於服務品質及相關管理事項上違反法令或本契約規定，且情節重大者。
4. 13.3.4	其他重大情事，包括：
5. 
(1) 乙方違反本契約第2.43條開發及營運權利之限制。許可權限之限制。
(2) 乙方違反本契約第4.8條規定之擔保責任。
(3) 乙方違反本契約第6.1.2條興建期程，且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但經甲方同意展期改善期間者，不在此限。
(4) 乙方遲付地上權權利金且依本契約第8.4條繳付逾期違約金達當年度應繳權利金總額百分之二十。
(5) 乙方遲付土地租金逾3個月者。
(6) 乙方違反第7.1條所定出租或其他相類契約之限制。
(7) 乙方違反第11.7.2條規定未於甲方通知期限內補足經扣抵後不足之履約保證金金額。
(8) 乙方依破產法為和解或為破產之聲請，經法院宣告破產、經濟部命令解散、或法院裁定解散者。
(9) 乙方為重整之聲請，或其股東會為散解或合併之決議者。但經甲方事前同意之合併或重整者不在此限。
(10) 其他違反本契約或設定地上權契約嚴重影響本案興建營運之情事者。
(11) 


乙方違反本契約第8.2條未繳付權利金者。

(12) 乙方違反第7.1條所定出租、委託經營契約或其他相類契約之限制。
1. 乙方違反第11.7.2條規定未於甲方通知期限內補足經扣抵後不足之履約保證金金額。
2. 乙方依破產法為和解或為破產之聲請，經法院宣告破產、經濟部命令解散、或法院裁定解散者。
3. 乙方為重整之聲請，或其股東會為散解或合併之決議者。但經甲方事前同意之合併或重整者不在此限。
4. 其他違反本契約或設定地上權契約嚴重影響本案興建營運之情事者。
[bookmark: _Toc213427836]13.4	乙方違約之處理
13.4.1	甲方應要求乙方定期改善時，並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乙方：
1. 違約之具體事實。
2. 改善違約之期限。
3. 改善後應達到之標準。
4. 屆期未完成改善之處理。
13.4.2	依新市鎮開發條例第17條第1項第1款，未依投資執行計畫書進度開工或進度落後，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處以本基地當期公告地價百分之二罰鍰，經再限期於三個月內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13.4.3 依新市鎮開發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款，乙方擅自轉租或設定負擔者，處以本基地當期公告地價百分之一罰鍰。
13.4.4除本契約第8.1.4條、第8.4條、第8.4條第13.4.2條、第13.4.3條及地上權契約第5.3條已另有有約定違約計罰之方式，不另依本條約定計懲罰性違約金外，乙方違約時，甲方得視乙方違約情節按日罰以新臺幣3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乙方每件違約事項之懲罰性違約金總額以新臺幣300萬元整為上限。乙方於同一期間有不同違約事項者，其懲罰性違約金應個別計算。
13.4.35	乙方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但屆期未改善、改善未達第13.4.1條所定標準或未提出獲甲方同意之具體改善計畫時，甲方得為下列處理，並以書面通知乙方及融資機構：
1. 由融資機構於一定期間內自行或擇定符合法令規定之其他機構，提出暫時接管計畫經甲方審查同意後，接管乙方繼續辦理興建或營運。
2. 終止本契約之一部或全部。
第48章 [bookmark: _Toc213427837]
	契約之終止
[bookmark: _Toc213427838]14.1	契約終止之事由
14.1.1	雙方合意終止
契約存續期間內，甲、乙雙方得合意終止。
14.1.2  乙方約定終止權
乙方自簽訂本契約之日起算履行本契約已屆滿20年者，乙方得全部終止本契約，惟乙方應於預定終止日之180天前通知甲方，且應符合下列全部條件：
1.乙方於本契約履行期間無缺失或違約事由之發生，或其缺失或違約事由業已依約改善完畢且經甲方書面認定者；且
2.本契約之移轉標的，乙方如有設定抵押或其他負擔者，乙方應除去該等資產上之一切負擔。

14.1.32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終止
除甲方得依本契約第13.4.35條之規定終止本契約外，甲方於簽訂本契約後發現乙方之發起人投標參加本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應撤銷其得標廠商地位、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
1.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文件申請。
2. 偽造或變造申請文件。
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1.於本契約期間，乙方發生解散、歇業、破產、重整或清算
或有其他重大財務困難情事，致繼續履約顯有困難者
。
2.乙方或其負責人有重大喪失債信或違法情事，情節重大而影響營運者。
3.乙方有冒用、偽造、變造依本契約應提出之相關文件，經甲方查明屬實者。
4.乙方與本案投標時其他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經甲方查明屬實者。

5.乙方未依本契約第4.5.16條所定期限完成分區或全區之開發者。
6.乙方違反本契約其他條款，且屬重大違約者。
7.其他依本契約或法律規定甲方得終止者。

14.1.43	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終止
	因可歸責甲方之事由致甲方未能依本契約第3.1條約定交付本基地予乙方，經乙方終止契約者。
14.1.5	因不可歸責於契約雙方當事人而終止
依本契約第12.4條之規定終止本契約。
[bookmark: _Toc213427839]14.2	契約終止之通知
任一方終止本契約時，應以書面載明契約終止事由、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及終止之日期。
[bookmark: _Toc213427840]14.3	契約終止之效力
14.3.1	雙方合意終止之效力
甲、乙雙方就有關資產之移轉及其他權利義務關係，應另行議定之。
14.3.2  本契約14.1.2條因乙方行使約定終止權終止契約之效力
1.甲方於扣除乙方依本契約應付之違約金或其他債務後（如有），應返還乙方剩餘履約保證金。
2.雙方應依本契約第十章規定辦理資產之移轉與返還。
[bookmark: _Hlk214991725]3.甲方不退還終止契約前乙方業已繳納之權利金及乙方已預繳之土地租金。
14.3.32  本契約14.1.23條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終止契約之效力
1. 雙方應依第十章規定辦理資產之移轉與返還甲方得沒收全數履約保證金，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2. 甲方得沒收全數履約保證金，乙方不得異議雙方應依第十章規定辦理資產之移轉與返還。
3. 甲方得不退還終止契約前乙方已預繳之土地租金及地上權權利金，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4. 甲方不退還終止契約前乙方業已繳納之權利金，且甲方甲方對乙方興建中之建物或工程不負任何補償或賠償之責。不補償乙方興建中工程。
5. 甲方得另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
14.3.43	本契約14.1.34條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終止契約之效力
1. 甲方於扣除乙方依本契約應付之違約金或其他債務後（如有），應返還乙方剩餘履約保證金。
2. 雙方應依本契約第十章規定辦理資產之移轉與返還。
3. 乙方得請求返還終止契約前乙方已預繳之土地租金及公共設施開闢費用(如有)。，但不得請求利息。
4. 甲方不退還終止契約前乙方已繳納之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但甲方應按已繳納之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金額乘以地上權剩餘年數占地上權存續期間之比例補償乙方。
5. 就乙方興建中之工程或取得所有權之營運資產，甲方依專業機構就當時建物現況所為之鑑價金額百分之一百（100%）補償乙方。如履約保證金不足清償乙方應給付之違約金、遲延利息、損害賠償及其他費用，甲方得將上開建物補償金中扣抵之。
6. 乙方得另向甲方請求損害賠償，但不得請求所失利益。
14.3.54	本契約14.1.5條因不可歸責於契約雙方當事人而終止契約之效力
1. 甲方於扣除乙方依本契約應付之違約金或其他債務後（如有），應返還乙方剩餘之履約保證金。
2. 雙方應依本契約第十章規定辦理資產之移轉與返還。
3. 乙方得請求返還終止契約前乙方已預繳之土地租金。但不得請求利息。
4. 甲方不退還終止契約前乙方已繳納之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但甲方應按已繳納之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金額乘以地上權剩餘年數占地上權存續期間之比例補償乙方。
5. 就乙方興建中之工程或取得所有權之營運資產，甲方依專業機構就當時建物現況所為之鑑價金額百分之五十（50%）補償乙方。如履約保證金不足清償乙方應給付之違約金、遲延利息、損害賠償及其他費用，甲方得將上開建物補償金中扣抵之。
14.3.65	本契約之一部或全部終止時，於終止之範圍內，發生下列效力：
1.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甲、乙雙方之權利及義務一律終止。但終止前已發生之權利及義務不受影響，包括但不限於乙方依本契約約定應給付之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租金、違約罰金、罰鍰、損害賠償及其他應付未付之費用等，甲方得定期通知乙方給付，如乙方拒不給付者，甲方得逕行押提履約保證，並自履約保證金取償。乙方於終止契約前已繳納之權利金地上權權利金不返還。
2. 乙方依本契約取得之地上權一律終止，乙方應塗銷地上權登記，並返還土地予土地所有權人。
3. 第十章移轉與返還之約定、第十一章履約保證之約定、第十五章爭議解決之約定，以及其他處理契約終止後權利義務關係之一切必要條款均仍繼續有效。
第49章 [bookmark: _Toc213427841]
	爭議處理
[bookmark: _Toc213427842]15.1	磋商
15.1.1	為使本契約順利履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之履行狀況或需對方協助事項等，除隨時以書面方式聯繫外，並得定期或不定期以會報方式溝通聯繫與磋商。
15.1.2	甲、乙雙方應竭盡所能，本於誠信隨時聯繫進行磋商，以解決因本契約所引起或與本契約之權利義務有關之解釋、履行、效力等事項所產生之歧見。
15.1.3	甲、乙雙方同意各授權指派一人為專案代表人，代表各方發出或收受各項通知或其他文件。
[bookmark: _Toc213427843]15.2	協調
15.2.1甲、乙雙方應於簽署本契約後12個月內成立「協調委員會」，就本契約所載事項、契約履行及未盡事宜解決之。甲、乙雙方應本公平原則組成協調委員會，協調委員會應設置委員7名，由甲方推薦2名、乙方推薦2名及雙方共同推薦3名之學者專家組成。其組織及協調程序，依附件15.2.12「協調委員會組織及協調辦法」辦理。
15.2.2 協調委員就協調事項之過程及決議應作成書面紀錄。協調委員會得提出協調方案召集甲、乙雙方代表溝通後逕付決議，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任一方如有不同意協調決議者，應於收到決議文後30日內向協調委員會提出書面異議，否則視為無異議。協調決議未經任一方提出書面異議者，視為協調成立，甲、乙雙方均應依協調決議履行，不得異議。
15.2.3 雙方任一方依本契約第15.2.2條規定提出異議，或協調委員會無法於請求協調之日起4個月內作成決議者，請求協調之一方，得逕依本契約第15.3條辦理。
[bookmark: _Toc213427844]15.3	訴訟或仲裁
15.3.1 乙方依本契約約定提起訴訟或仲裁前，應踐行本契約第15.1條及第15.2條所定之磋商與協調程序。
15.3.2 發生本契約第15.2.3條情事者，雙方得以訴訟或另行書面協議同意以仲裁方式解決爭議。
15.3.3 如雙方依第15.3.2條規定提付仲裁時，應依仲裁法向依法設置之仲裁機構在臺北市以中文進行仲裁。
15.3.4 甲乙雙方以訴訟解決爭議或提起撤銷仲裁判斷訴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bookmark: _Toc213427845]15.4	契約繼續執行
除非本契約已確定終止，否則於爭議處理期間，不論甲、乙雙方是否已進行磋商或協調，亦不論該爭議是否已提請澄清、解釋、協調、履約爭議調解、仲裁或訴訟，於爭議處理期間甲、乙雙方均應繼續執行本契約。但本契約另有訂定或甲、乙雙方另有協議者，不在此限。
第50章 [bookmark: _Toc213427846]
其他約款
[bookmark: _Toc213427847]16.1	契約之修改
本契約條文如有未盡事宜、意義不明或因不可抗力事件之發生或因政策、法令、情事變更致本契約之履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或窒礙難行者，經甲、乙雙方同意後得修正或補充之。本契約之修正或補充應以書面為之，並經甲、乙雙方簽署或換文始生效力，且視為契約之一部分。
[bookmark: _Toc213427848]16.2	保密義務
16.2.1	甲、乙雙方當事人對所有由他方提供經標明為「機密」之有關技術或商業性文件或其他資料有保密義務，不得於未經他方書面同意前洩露與任何第三人或做任何與本案無關目的之使用。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 根據法令或法院裁判應為揭露者。
2. 上述資料非因任一方違反保密義務而業已對外公開者。
3. 為履行本契約規定之任何義務，應為揭露者。
16.2.2	甲、乙雙方應使其受僱人、員工及受委託之第三人遵守前述保密義務。
[bookmark: _Toc213427849]16.3	通知與文件之送達
16.3.1	通知送達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應送達本契約當事人或融資機構委任之管理銀行之通知、文件或資料，均應以中文書面信函為之，並於送達對方時即生效。
16.3.2	除經事前通知地址變更者外，甲方及乙方之地址應以下列者為準。
甲方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一百六十一號。
乙方地址：
16.3.3	地址變更
當事人之任何一方變更地址時，應於變更前依第168.3.2條規定以書面通知他方，否則他方如按原址，並依當時法律規定之任何一種送達方式辦理時，視為業已送達對方。
16.3.4.	其他變更通知
甲、乙方之名稱、電話及法定代理人姓名有變更時，應即通知對方，必要時應會同至相關機關辦理變更事宜。
[bookmark: _Toc213427850]16.4	準據法
本契約之訂定、修改、效力、履行、解釋及與本契約有關之一切事宜應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據法。
[bookmark: _Toc213427851]16.5	契約條款之可分性
本契約任何條款依中華民國法令規定無效時，僅就該條款之規定失其效力，不影響其他條款之效力。但無效部分對其他條款具有重大影響致不能履行或雖履行但不能達本契約原定目的者，不在此限。
[bookmark: _Toc213427852]16.6	棄權效力
任何一方放棄行使本契約某一條款之權利時，不生放棄行使其他條款權利之效力。一方對他方之違約行為不為主張或行使其應有權利者，不生已放棄其嗣後主張相同權利之效力。
16.7 契約之公證
本契約應經公證，公證費用由乙方負擔。
[bookmark: _Toc213427853]16.78	契約份數
本契約正本二三份，甲方及乙方各執一份為憑，法院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執正本一份。本契約副本三十五十三份，甲方執二十五份、乙方執十三份。本契約副本如有誤繕，以本契約正本為準。



立約人

甲方：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代表人：盛筱蓉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


乙方：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1  地上權權利金繳納計畫表

 

附件2 

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第四種產業專用區土地標租案
協調委員會組織及協調辦法

本辦法係依據「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第四種產業專用區土地標租案投資契約」（以下簡稱「投資契約」）第15.2.1條約定，經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雙方合意訂定，並成立協調委員會，以解決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雙方間之履約爭議事項，其成立及協調辦法如下：

1. 協調委員會之成立：
1. 於簽訂投資契約之日起三個月內，由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推薦二名委員、◎◎公司推薦二名委員，惟均不得任職於該機關或公司，另由雙方共同推薦三名委員，共七人組成協調委員會，並由七名委員自行選出主任委員。協調委員會委員任期屆滿改選時亦同。
1. 委員之任期為三年。雙方應於委員任期屆滿前二個月內推選下一任期之委員。但委員任期屆滿不及改選時，延長其任期至改選委員就任時為止。
1.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或◎◎公司對其所推薦之委員得予改任；所推薦之委員若有辭任之情形時，原推薦之一方應再行推薦；由雙方協調同意所選任之委員若有辭任之情形時，應由雙方協調再行選任。
二、協調委員會之任務：
1. 提出投資契約、設定地上權契約（包括相關契約文件）爭議事項及未盡事宜之協調方案。
1. 除外情事或不可抗力情事及其起始日之認定及補救措施有爭議時之協調與處理。
1. 其他投資契約約定或經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雙方同意交付協調之事項。
三、請求委員迴避與處理
（一）協調委員會成員與甲乙雙方及其使用人有利害關係時，應即告知當事人，當事人得請求其迴避。但委員為當事人推薦之人選時，除迴避原因係發生於他方選擇後，或於他方選擇後始知悉者外，當事人不得請求委員迴避。
（二）所稱使用人，包括但不限於任一方之董監事、經理人、委任人、代理人、受僱人、顧問、協力廠商或次承包商及其人員。
（三）所稱利害關係，指：
1.委員與當事人及其使用人間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利益。
2.委員與當事人及其使用人間現有或協調委員會成立之日起三年內曾有僱傭、委任或代理關係。
（四）上開規定，於雙方依第一點推薦及選任委員時，適用之。
（五）當事人於協調期間請求委員迴避者，應於知悉原因次日起五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協調委員會提出，協調委員會應於十日內作成決定。本決定如涉有迴避，致推薦人數不足時，應補足之。
四、協調程序：
0.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雙方之任一方提送爭議事項於協調委員會時，應以書面請求並載明需協調事項，通知主任委員，並副知他方。
0. 協調委員會應由主任委員召開協調會議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主持協調會議時，其職務應由另六名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0. 協調委員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0. 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0. 協調委員會開會時，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雙方均應派員列席參加，並陳述意見。
0. 協調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時得邀請有關機關之代表或學者、專家出席協調會議。其出席費或交通費應由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雙方平均分擔。
0. 協調委員會必要時得指定具專門知識經驗之機關、學校、團體或人員辦理鑑定、勘驗或其他相關事宜，所需之經費由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雙方平均分擔。
0. 協調委員會就協調事項之過程及決議均應作成書面記錄。
0. 協調委員會得提出協調方案，召集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雙方代表溝通後逕付決議。
0. 協調委員會之決議應經出席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作成。
0. 協調委員會應於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一方請求協調之日起，四個月內作成決議。但經協調委員會決議延長，並經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雙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0. 協調委員會之決議應以書面分別送達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及◎◎公司。
0. 協調委員就協調事項之過程及決議應作成書面紀錄。協調委員會得提出協調方案召集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雙方代表溝通後逕付決議，任一方如有不同意協調決議者，應於收到決議文後30日內向協調委員會提出書面異議，否則視為無異議。協調決議未經任一方提出書面異議者，視為協調成立，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雙方均應依協調決議履行，不得異議。
五、協調委員會之行政及幕僚工作由提出書面請求協調之一方辦理。
六、委員為無給職，但得支給審查費、出席費及交通費，費用由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雙方平均分擔。
七、本辦法之變更及修改應經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雙方同意以書面為之，並經雙方簽署始生效力。
八、委員會決議之效力及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投資契約之規定辦理。


